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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新臺幣元

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數11.7日，55~59歲平均住院日數為14.5日
民國111年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數統計 - 按年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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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性別統計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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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足歲(含)者，
後

投保規範

二、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 GPA )

註1：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
「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南山人壽辦理理賠
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註2：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事故，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
南山人壽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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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R)

中華民國113年10月1日依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0年1月1日(110)南壽研字第002號函
中華民國114年3月8日南壽研字第1140000116號函

(DMCE)

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100)南壽研字第045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3年2月24日南壽研字第1130000075號函備查

(GBC)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附加「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重大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

專案

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

一、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壽險(GTL)
中華民國78年5月4日台財融第780850817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主要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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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GPA)
中華民國78年5月6日台財融第780851279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主要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附加「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重大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GPA_MB)
中華民國88年10月30日台財保第881861291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依中華民國110年11月29日金管保壽字第
1100149165號函修正
主要給付項目：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附加「南山人壽團體航空意外傷害保險金附加條款」(AAV)
中華民國93年5月14日(93)南壽研字第077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3年2月24日南壽研字第1130000068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航空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航空意外傷害失能保險金

附加「南山人壽團體意外一至六級傷害失能補償保險金附加條款」(GDI1~6)
中華民國92年7月31日(92)南壽研字第074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3年2月24日南壽研字第1130000069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意外一至六級傷害失能補償保險金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GDHI)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GMR)

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依中華民國110年11月29日金管保壽字第
1100149165號函修正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GMR_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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